
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部门文件

标准 ∈zO13)6号

关于印发 《电力标准计划项目验收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,各标委会挂靠单位 :

为推动电力标准化工作开展,加强电力标准制修订过程的管

理,提高标准计划项目的执行力度,保证电力标准质量;我们编

制了 《电力标准计划项目验收管理办法》,经 2012年电力标准化

工作会议审议完善,现予印发,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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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电力标准计划项目验收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电力标准计划管理、保证电力标准质

量、规范标准计划执行行为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电力标准计划的验收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

管理中心 (以 下简称标准化中心 )组织实施;各标委会挂靠单位

或主编单位可对归口的项目进行预验收。

第三条 电力标准计划项目是指电力行业承担的有关政府部

门或相关机构正式下达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制定、修订项目。

第四条 标准计划下达后第三年对计划项目进行验收。验收包

括年度完成率和经费使用情况,年度完成率是指标准完成报批稿

并上报的项目数量与同期承担及延期项目数量和之比。

第二章 验收

第五条 验收材料包括 :

一、验收报告 (见附件 、

二、标准报批公文

三、经费使用情况说明

第六条 各标委会或主编单位 (以下简称承担单位 )应针对承

担的计划项目在执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分析,说明计划

的编制过程、进展情况、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、经费使用情况

以及项目预期完成时间。

第七条 验收工作以现场核查为主,标准化中心组织验收组对



承担单位进行检查。验收工作在每年的三季度进行。

第八条 承担单位应提前作好验收准各工作,对所承担的标准

计划项目执行情况逐一说明,对未完成的项目进行分析,说明项

目进展情况以及预期完成日期。

第九条 未能按计划进度完成的计划项目应填写《电力标准项

目计划延期申请表》(见附件 2)。

第三章 结论与处置

第十条 验收结论分为以下三个等级:

优良:年度完成率在 90%(含 )以上,标准编写符合相关要求 ,

报批文件规范;

通过:年度完成率在 75%(含 )以上,标准编写符合相关要求,

报批文件规范;

未通过:按期完成率在 75%以 下。

第十一条 未完成项目纳入下年度验收范围,每年年底对验收

结论进行通报。

第十二条 验收为优良的承担单位是评选先进集体的重要依

据,在申请新标准计划时将予以优先考虑;连续两年未通过的承

担单位在未完成在编项目之前不再安排新的标准制定计划项目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管理中心负

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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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∵标准计划顼目验收报告

一、标准计划项目情况

主要内容包括:承担的年度计划项目明细、完成项目数量、

完成率统计等,并填报附表。

二、 计划拖延项目情况分析

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下一步工作意见。

三(标准经费使用情况

仅针对下达的补助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说明。   ∷

四、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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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|

电力标准项目计划延期申请表

标准计划

名称

计划下达文号

及项目编号

原计划完威时阃 年   月

申请延期完成时间
·

(报批稿提交时阄 )

年   月

标准计划

执行情况

及 其 他

需要说明

的 问 题
(可另页 )

第-起草

单 位

主要起草单位意见:

负责人:           (签 名、公萆)      年  月  日

标 委 会
(主编单位 )

标委会慧见:

负责人:           (签 名、公章)      年  月  日

标 委 会

挂靠单位意见

标委会挂靠单位慧见:

负责人:           (签 名、公章)      年  月  日

中电联

标准化中心

意见

(签名 公蕈)      年  月  日负责人:

承办人: 联系电话 : 电子信箱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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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电联理事会办公厅

Ⅱ婴 非
2013年 4月 23日 印发


